
C61X模检夹具采购协议
本合同由以下双方签署: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地 址: 北京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
电 话：(010) 60793358             传 真: (010) 60793358-6630
乙方：广州惠德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九塘西路自编1259号
电话：（020）89686408             传真：（020）89686648
1、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对下列零件的冲压模具，焊接夹具，检具制作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代码
	零件名称
	  模具
（套数）
	单价
	合计费用
	备注

	1
	C61X项目
	模检夹具费
	
	
	2991150.44
	

	合计：3380000       （含税13 %）


2、 项目说明：
2017年4月20日接到甲方邮件通知，C61X项目慧德开发模检夹具并按照要求对应交样。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模检夹具开发完成至交样阶段，2017年9月甲方正式通知C61X项目暂停所有开发工作。乙方已完成座椅骨架三次交样，共开发模具、夹具、检具共全部189套 (见附件清单)；C61X项目慧德开发的全部模检夹具的所有权归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三、质量标准：
产品符合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标准，并符合甲方要求同时满足合同目的。经确认，产品符合要求。
四、付款条件：
按和解协议执行；
五、纠纷解决：

　凡是因本合同所发生的争执，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时，可将该争议提交住所地人民法院解决。
六、执行期间，合同因故不能履行或需要修改，必须经双方同意并确认后，签订补充协议。
七、本合同经两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合同正本一式贰份，甲、乙方各留存一份，具同等效力。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广州惠德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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